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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政〔2021〕44号 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现将《安徽省深化普通高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安徽省人民政府 

2021年 9月 13日 

安徽省深化普通高校考试招生 

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印发〈深化新时代教育

评价改革总体方案〉的通知》《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按照

全国教育大会部署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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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坚

持有利于引导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、有利于促进高校科学选拔

人才、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，实施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度

综合改革，构建更加公平公正、科学高效的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制

度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接受优质、多样化教育的需求，适

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，为建设新阶段现代

化美好安徽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 

1．坚持立德树人。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，坚持

正确育人导向，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、健康成长作为改革的出发

点和落脚点，扭转唯分数、唯升学评价导向，促进高中阶段教育

和高等教育协同育人，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。 

2．坚持公平公正。将促进公平公正作为高考综合改革的基本

价值取向，健全制度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，切实保障高等学校考

试招生机会公平、程序公开、结果公正。 

3．坚持科学选才。完善科学选拔人才机制，逐步完善多元评

价方式，建立健全综合评价体系。拓宽人才选拔渠道，增加学生

选择权，扩大高校自主权。强化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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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提高科学选拔人才水平，科学评价学生，引导学生全面发

展。 

4．坚持系统观念。整体设计我省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体系，统

筹规划各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工作，协同推进人才培养、考试评价

与招生录取改革，保障中学教学秩序，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。 

（三）改革目标。 

2021 年启动普通高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。改革考试科目设置，

全面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制度，完善高校

招生录取方式。到 2024年，形成分类考试、综合评价、多元录

取的考试招生模式，健全促进公平、科学选才、监督有力的高校

考试招生体制机制，形成依据国家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

成绩、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。 

自 2021年秋季高中新生入学起，全面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

平考试（以下简称“学业水平考试”）。学业水平考试是根据国

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育考试规定，主要衡量高中学生达到国

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，是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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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（也称“等级性考试”，以下统称

为“选择性考试”），由省教育厅组织实施。合格性考试成绩是

高中学生毕业、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重要依据，选择性考试是高

校招生录取的依据之一。 

1．科目设置。合格性考试覆盖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规定的

除劳动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外的所有科目。选择性考试包括

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 6门科目。 

2．考试内容。学业水平考试由省统一命题，考试内容以国家

发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为依据。合格性考试以必修

课程要求为准，选择性考试以必修课程和选择性必修课程的综合

要求为准。 

3．考试对象和时间。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均须参加学业水平考

试合格性考试，高中阶段其他在校生和符合条件社会人员也可报

名参加。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只有通过合格性考试，方可参加该

科目的选择性考试。合格性考试时间另文规定，选择性考试的对

象为符合教育部和我省规定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报

名参加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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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成绩呈现。合格性考试成绩以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呈现。

学业水平考试具体实施细则由省教育厅另行制定。 

（二）深化高考考试科目改革。 

1．科目设置。考试科目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

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。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（含英

语、俄语、日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）3门科目，不分文理

科，使用全国卷。选择性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

理、化学、生物学 6门。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，结合自身特

长兴趣，首先在物理和历史中选择 1门，再从思想政治、地理、

化学、生物学中选择 2门。 

2．成绩构成及计分方式。高考总成绩满分 750分。考生总

分由语文、数学、外语 3门统考科目成绩和考生自主选择的 3门

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成绩组成。语文、数学、外语满分均为

150分，以原始分计入总分。选择性考试科目满分均为 100分，

历史和物理科目以原始分计入总分，其他科目以等级分计入总分。

各科成绩当年有效。在某科目选考人数偏低时，启动最低保障机

制，以保障数量为基数进行等级赋分，规避科目选考失衡问题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318


